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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今日济南

“天气不好，开车也容易出事”

大雾天，快速理赔车辆增增增三三三成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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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C05

12月6日，大雾天气进入
第三天，济南市区交通仍然受
到明显影响，交警部门加强道
路交通安全和疏导工作，保障
大雾天气人们的出行。

早高峰提前半小时

延长1小时

6日上午10点多，市区能
见度稍有提高，经七纬二路口
处能见度在百米以上。在经七
纬二路口，记者看到交警正忙
着疏导交通。

“今天早高峰比平时提前半
小时，延长1个小时。”济南市交
警支队市中区大队女子中队副
中队长丁汕告诉记者，早上7点
左右，交警便到岗值勤了。“这两
天明显感觉车流量变大。”丁汕
告诉记者。记者留意到，虽然已
经过了早高峰，但由于经七纬二
路口是两条主干道交汇处，双向
车流量仍然比较大。“到了9点，
压车情况才有所缓解。”

行人踩红灯“尾巴”

易困路中间

“雾气最严重时都看不见
车牌号。”丁汕告诉记者，因为
大雾天气能见度很低，交警们
在值勤的时候也必须穿上反
光背心、持发光指挥棒来保障
安全。“今天早上雾大的时候
我站在这个路口，完全看不到

下个路口的红绿灯。”
平时过人行道时，有的行

人在绿灯还未亮、红灯闪烁的
时候就急着过马路，也就是踩
着红灯的“尾巴”过马路。在大
雾天气出行，这样的做法很不
安全。行人如果踩着红灯的“尾
巴”过马路，就很容易被困在马
路中间，不仅造成交通不畅，还
很容易发生危险。

进入“禁区”大货车

暂不受处罚

记者从济南市交警支队
高速公路大队了解到，受持续
大雾影响，自12月4日18时40
分至今，高速公路大队辖区机
场、郭店、济南东、济南南等11
个收费站持续封闭，民警对高
速公路各上道口的滞留车辆
加强了疏导工作。

而5日上午9点30分起，郭
店、邢村、零点等绕城高速公
路和经过的长清、章丘、济阳
等所有高速公路的上桥口也
已封闭。为避免大型车辆在各
上桥口出现拥堵，也尽量方便
外地经过济南的车辆，济南市

交警支队临时决定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原来禁行大货车
的市区道路临时允许外地大
货车通过，并且安排警车为不
熟悉道路的外地车辆引路。丁
汕介绍，对于进入“禁区”的车
辆，交警部门暂不处罚，以疏
导交通为主。

事故后

第一时间疏导交通

记者从济南市交警支队
市中区交警大队了解到，为做
好连续大雾天气的交通安保
工作，在103省道及104国道沿
线，值勤交警开启警灯，警示
车辆安全缓行。

在市中区交警大队指挥
中心记者看到，通过指挥中心
的监控屏幕，后方民警能对市
中交警辖区约70个路段的交
通状况实现实时监控，及时发
现监控区各路段状况，有效疏
导交通。通常情况下，接到交
通事故警情后，民警需要在5
分钟内出警，10分钟以内赶到
处理事故，这样的规定并未因
大雾天气而有所松懈。

接接交交通通事事故故警警情情

须须55分分钟钟内内出出警警
连连日日大大雾雾，，交交警警部部门门加加强强值值勤勤疏疏导导交交通通

见习记者 王茂林

·出行 ·出行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马云
云 见习记者 宋立山 实习
生 姜东林) 持续大雾天气，
由于能见度低，加上路面湿滑，
难免发生小刮小蹭。6日，记者从
济南市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服务
中心两处服务点获悉，受大雾影
响，服务点日均受理轻微交通事
故量比平时多出近三成。

6日中午 1 2点，在济南市
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服务中心交
运服务点，出租车司机张师傅
和私家车主路先生前来办理快
速理赔。一小时前，路先生和
张师傅一前一后同时驾车行驶

在文化东路上，市区大雾，道
路 能 见 度 较 低 ，一 个 刹 车 不
及，张师傅的出租车撞上路先
生驾驶的私家车，随后现场向
保险公司报案。当时正是午间
车流量较大时段，为避免道路
拥堵，保险公司建议双方进行
快速理赔，于是双方走进济南
市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服务中心
交运服务点。

“天气不好，开车也容易出
事”，在快速理赔现场，多位车主
这样感慨。“雨、雪、雾天前来办
理快速理赔的车辆不少。”该服
务点于经理介绍，进入冬天，恶

劣天气增多，不少车辆因为路
滑、视线不清等发生交通事故。

“今天受理了五六十起，比平时
多10至15起。”包括该服务点在
内，目前，济南共有三处交通事
故快速理赔点。除刚搬迁不久的
东岳服务点受理的事故量持平
外，同样状况在润华服务点发
生，该服务点工作人员介绍，这
两天日均定损量为四五十辆，比
平时增近三成。

“越是恶劣天气，发生轻微
交通事故的几率越大”，在交运
服务点驻点的一家保险公司工
作人员分析，日常交通事故中有

不少因车速太快引发，而一旦发
生雨雪大雾等天气，人们行车特
别小心，基本都能控制车速，但
由于路滑刹不住车或后视镜模
糊不清，导致车辆追尾、变道时
刮擦等轻微事故十分常见。润华
服务点工作人员总结，这样天气
发生的轻微事故中，追尾占到
60%。

对此，济南市交通事故保
险理赔服务中心有关人士提
醒，特殊天气状况下驾车，一
定要保持好车速和与前车间距
离，不抢红绿灯、不与公交车
等大车抢道。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刘
红杰 ) 6日，大雾依旧，尤其
是省城东部，市民调侃称，“伸
手不见五指”。

6日，省城的雾还很浓。市
民刘先生一早坐公交车去山
东建筑大学附近办事。“下了
公交车，彻底找不着北了。大
雾弥漫，站在交通路口，根本
看不见对面的红绿灯，只能抬
头往上看身边的红绿灯，在大
雾中影影绰绰的。”

家住省城东部的一位市
民也遭遇了大雾迷途，他无奈
地总结道，“今早出门过马路

时，看不见到底有没有车；在
车站等车时，也看不见到底来
没来车；坐在车上，也不知到
没到地方。”

与东部相比，市中心的雾
气倒是轻了不少。气象部门人
士解释，济南的雾气一直比较
青睐于济阳、商河以及市区周
边，除了受地形等客观因素的
影响，城市化进程也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雾气在市区的分
布。因为市区大部分都是水
泥、柏油路面，土壤的蒸发很
少，客观上减少了空气中水分
含量。并且，市区温度更高。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戚
淑军 通讯员 李媛 ) 6日
上午，七十多岁的张老太到彩
石镇女儿家，下了公交车后，
大雾弥漫，老人迷了路，站在
站牌下不敢走了，在驾驶员和
车上乘客帮助下，老人才与家
人取得联系。

6日，省城浓雾越发严重，
尤其东部郊区，能见度格外
差，已经降到了几十米。七十
多岁的张老太一大早就从公
交驾校坐上客136路公交车，
老人准备到彩石镇的大女儿
家，到了彩石镇政府下车出车

门一看，白茫茫一片，老人没
了方向，只好原地站在公交站
牌处。

这时下一班136路车进了
站，趁着公交车开门的空，老
人一下子就把拐棍杵在了公
交车前门台，跟驾驶员说自己
迷了路，可老人又说不出女儿
家具体地址。征得车上乘客同
意后，驾驶员王桂宾跟车上一
位女乘客一起把张老太搀扶
过了马路，并询问路边商店，
小超市的老板还真认识老人
的女儿，她随即通知老人女儿
把老人接回家。

本报12月6日讯(见习记者 王茂林)

进入大雾天气的第三天，12月6日上午11点
30分左右，省道103沿线十六里河路口向南
沿线连续发生两起交通事故。

上午11点30分左右，在省道103沿线
南康村路口加油站处，一辆白色面包车
与一辆绿色奥拓刮擦，白色面包车车身
右侧中部与绿色奥拓相撞，面包车车头
右侧碎裂。

奥拓司机称，事故时他从加油站前道
路转向南向机动车道行驶，其后的白色面
包车突然从身后出现，与其相撞。

事发不到半小时，在省道103沿线高
速入口处，一辆蓝色摩托车与一辆外地黑
色奔驰商务车相撞，蓝色摩托车驾驶员受
伤被送往医院，奔驰车头左侧保险杠“被
撕裂”。记者在现场看到，奔驰车与翻倒的
摩托车停在路边，摩托车旁边地面上有血

迹，前方五六米处路间绿化带旁边的路面
上有一个红色的头盔。

“我从后视镜上看见他了，我还没反
应过来他就冲上来了。”奔驰车司机称。

事故发生后，在沿线巡逻的交警迅速
赶往现场对事故进行处理。交警也提醒市
民，近日受大雾影响，交通状况比较复杂，
市民在出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
行，以免发生危险。

“下了公交车，彻底找不着北”
东部大雾弥漫，市民连红绿灯都看不见

七旬老太看闺女，雾中迷路
公交司机和乘客热心伸援手

半小时内两起交通事故
民警提醒市民大雾天减速慢行

▲南康村路口，绿色奥拓与白色面包车相撞。 见习记者 王茂林 摄

省道103高速入口处，一摩托车与外地奔驰相撞，奔驰车头左侧被“撕开”。
见习记者 王茂林 摄

大
雾
迷
途

经七纬二路口，手持发光指挥棒的交警正在值勤。
通讯员 闫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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